北林教办发〔2016〕 11号

关于举办第三届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的通知
各学院：
为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强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充分展示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成果，加强项目交流，推动计划深入开展，学校研究决定，举办第三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1.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展示：学校择优遴选2015年秋季结题与2016年春季结题的国家级、北京市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展板和实物作品演示的形式进行项目交流。

2.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学校择优遴选2015年秋季结题与2016年春季结题的国家级、北京市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学生做学术报告，交流学术论文。
3.学科竞赛成果展示：学校对2015年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科竞赛，以展板和实物作品演示的形式，展示交流竞赛成果。
二、时间及地点

时间初定为2016年5月中下旬，为期2天，具体日程安排另行通知。
三、参会人员
学校、学院有关领导、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教师代表、评审专家组成员、入选参展项目、学术论文、学科竞赛的学生代表、有在研项目的学生及有兴趣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学生等。
四、参展项目、学术论文及竞赛推荐
参展的项目及学术论文从2015年秋季结题与2016年春季结题的国家级、北京市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进行遴选，各学院推荐的参展项目不超过4项，学术论文不超过4篇；参展的学科竞赛由各学院从2015年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科竞赛中进行遴选，数量不限。相关材料的提交要求详见《参展项目、学术论文及学科竞赛材料提交要求》（可在教务处主页相关通知的网页中下载）。
五、评奖
学校将从参展项目、学术论文中评选出“优秀项目奖”和“优秀学术论文奖”若干名，并在交流会上进行表彰。其中“优秀项目奖”以专家评审及学生投票的方式进行评选，专家评审占评分的50%，学生投票占评分的50%；“优秀学术论文奖”以专家评选的方式进行评选。
六、其它事项
请各学院按要求推荐优质项目及论文参会，于4月15日前将推荐的项目展板、学术论文、学科竞赛展板等材料报送到主楼305。各学院务必做好推荐项目、论文、参展竞赛的文字内容及格式审查工作。联系人：胡伟男、林娟，电话：6233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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